[bookmark: _Toc207297442]二、技术（服务）要求
（一）采购项目需实现的功能和目标
以提升江西省体育科学研究中心重点保障运动员的专项竞技能力为目标，需由一家拥有专业复合型团队的相关机构，负责为相关运动员提供高端、针对性强的体能、康复、体育科研的服务，为运动员提供科学手段的训练保障。
（二）服务内容
[bookmark: _Hlk224887282]（1）以科学训练原则为基础，针对不同运动项目制定个性化体能训练方案。服务内容包括：总体运动表现目标设定、项目需求分析（从生物力学与动作技术、生理学特征、力量特征及运动损伤预防等维度进行分析）、周期训练模型设计（依据队伍赛季安排及比赛计划确定），并根据各项目主教练提出的具体要求，由供应商为职业运动员制定全年或阶段性体能训练计划，以及运动损伤功能恢复与运动防伤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
（2）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力量训练、速度训练、耐力训练、协调性训练及身体功能训练等。通过力量训练提升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肌耐力及爆发力等能力，并根据不同运动项目对力量—速度特征曲线的要求，在不同训练周期中针对性调整运动员的力量发展水平，为提升运动表现奠定基础。同时，通过速度训练、耐力训练及协调性训练等专项辅助训练，提高运动员的耐训能力与能训能力，并以科学手段挖掘和激发运动员的专项运动潜能。
（3）在训练恢复方面，提供训练后的筋膜松解、被动拉伸及条索处理等恢复性服务，以缓解肌肉粘滞性问题并促进机体恢复。
（4）常规监测包括月度综合检测：每月开展一次生理生化指标血液检测（包括血清睾酮、肌酸激酶、血红蛋白、尿素氮等），并结合生物力学指标（如动作模式、力量输出）及生理机能指标（如血乳酸、心率变异性、最大摄氧量等）进行综合分析。
（5）赛前强化监测：在赛前3–5天进行高频生化指标检测，重点监测疲劳相关指标（如皮质醇）、肌酸激酶（CK）水平以及神经性疲劳指标（如静息心率评估值）。
（6）根据监测数据，为运动员提供赛前减重与运动营养保障方案，包括个性化减重方案设计与实施、每日饮食跟踪、每日能量需求计算、训练前后体重变化百分比分析、清晨空腹体重趋势分析，以及减重期尿十项数据检测与分析（可使用便携式检测设备）。同时，通过生化指标分析提供饮食摄入建议及运动营养品使用指导方案（限于单位已采购入库的运动营养品），并根据监测结果动态调整相关方案。
（7）阶段性报告：基于月度监测数据形成月度报告，对训练负荷进行总结分析；每季度对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形成季度趋势分析报告。
（三）服务要求
1. 设备及数据需求
（1）配备VBT系统、Optimum Power等速度传感器设备，以及心率监测设备等专项电子器材，为运动队提供阶段性体能测试数据及训练监控支持。每个阶段需形成相应的数字化分析报告，供主教练评估运动员竞技状态并据此调整训练计划。
（2）同时提供弹力带、筋膜球、泡沫轴等训练及恢复器材，用于开展运动损伤预防及稳定性训练。
（3）常规监测及赛前强化监测所需数据应由权威机构提供支持（包括实验室、三甲医院或由专业科研人员采集的数据），检测过程需使用专业固定式或便携式生化分析仪器，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四）服务人员需求
为确保服务的专业性与实效性，服务团队需至少满足以下人员配置及资质要求：
1.人员规模与专业背景：团队须配备6名及以上具备运动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职教练或康复师。其中，持有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生及以上学位者需提供学位证书作为资质证明。所有人员需具备2年以上服务专业队、职业队的实际经验，熟悉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体系与管理要求。
2.专业能力要求：团队成员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能够独立完成以下工作：  
（1）科学设定体能训练周期，设计个性化体能训练计划；  
（2）组织并执行体能训练测试，精准评估运动员体能状态；  
（3）高效执教体能训练课程，确保训练质量与安全；  
（4）熟悉运动生理学、生物化学及运动生物力学等学科知识，能配合开展运动员生理监控、动作技术分析、营养指导与恢复方案制定等工作。
3.服务模式与时间安排：  
（1）提供驻队服务，作息时间严格遵循运动队统一安排。下派人员每周工作时长不低于48小时，需根据训练时间动态调整工作与休息时段，弹性调休；  
（2）原则上，法定节假日需按队内要求参与保障工作，赛期内不得请假，确保服务连续性。
4.资质审核与人员一致性：供应商须确保提交学历证明的人员与实际下派人员完全一致，严禁出现“持证人”与“实际服务人”不符的情况。所有人员资质将由运动队主管或行政训练科室进行严格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上岗。若实际下派人员与承诺（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人员）不一致，或资质审核不通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要求的3个工作日内更换合格人员，逾期未更换的，采购人有权扣除当月服务费用的10%/次，累计达到2次及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注：以上技术（服务）要求为基本需求且为必须满足，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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